
2023 年普通高考考生应知应会清单

1、6 月份普通高考包括哪些考试科目？

广东省普通高考实行“3+1+2”考试模式，包括 3 门全

国统一高考考试科目：语文、数学、外语；3 门广东省高中

学业水平选择性考试科目：物理、历史二选一，思想政治、

地理、化学、生物学四选二。

2、高考各科目考试具体如何安排？

考试安排在 6 月 7 日—9 日举行。具体如下：

语文科目考试时长为 150 分钟，数学、外语科目考试时

长均为 120 分钟；广东省高中学业水平选择性考试物理、历

史、化学、地理、思想政治、生物学，每科考试时长为 75

分钟；6 月 9 日上午化学与地理两门科目之间、下午思想政

治与生物学两门科目之间间隔 75 分钟。

考试日期 上午 下午

6 月 7 日
语文

（9:00-11:30）

数学

（15:00-17:00）

6 月 8 日
物理/历史

（9:00-10:15）

外语

（15:00-17:00）

6 月 9 日
化学（8:30-9:45）

地理（11:00-12:15）

思想政治（14:30-15:45）

生物学（17:00-18:15）



3、6 月份普通高考各科目卷面分值是多少？

高考文化总成绩卷面满分值为 750 分，由考生相关考试

科目的成绩组成。其中，语文、数学、外语，每科目满分 150

分；物理、历史、思想政治、地理、化学、生物学，每科目

满分 100 分。物理、历史科目按考生卷面分计入高考文化总

成绩，思想政治、地理、化学、生物学按考生等级赋分计入

高考文化总成绩。

4、考生如何打印高考准考证？

考前一周起，考生可自行上网查询、下载和打印准考证，

或者根据学校统一安排进行打印。请密切关注广东省教育考

试院官微发布的相关公告。

5、考生进入考点、考场应注意哪些事项？

（1）今年高考首次使用智能安检门对考生入场进行检

查，请考生不要携带与考试无关的物品，所有与考试无关物

品存放在指定存放点，一律不得带入考试封闭区。考生务必

按照考点和学校要求提前到达考点，预留足够的安检时间，

迟到考生应按程序进行安检，由此延误考试由考生自负责任。

（2）各考点提前组织考生分散有序入场，保持间隔。

所有考生要求核查准考证、身份证，并通过人脸识别进行身

份核验。

（3）考生必须自觉服从监考员等考试工作人员管理，

自觉接受身份验证检查和监考员使用安检门、金属探测仪进

行安全检查，不得以任何理由妨碍监考员等考试工作人员履



行职责，不得扰乱考点及其他考试工作地点的秩序。

（4）考生在进入考点前需按不同科目认真核查考点（学

校）和考场（课室）是否正确，避免走错考点或考场。一般

情况下，考生 6 月 9 日的考场与 6 月 7-8 日的考场不同，6

月 9 日上午的考场与下午的考场不同。进入考场后，须按指

定的位置入座。未在规定的座位参加考试将按考试违纪处理。

6、考生参加考试时需携带哪些证件？

考生凭准考证、身份证（现役军人身份证件），按规定

时间和准考证上各科目的考场、座位号参加考试。

7、身份证遗失，该如何处理？

考生可提前到派出所办理临时身份证或者开具带有考

生照片的身份证明材料。开考前临时发现遗失的，可联系班

主任或者考点相关老师处理。

8、考生入场违禁物品自查该注意哪些？

考生入场考试前，应当先自行检查是否携带具有无线通

信功能的设备（如手机、无线耳机、智能手表、运动手环等）、

电子存储记忆录放设备、考试相关资料（含有字迹的纸张、

上一场次考试资料等），检查准考证是否有准考证内容以外

字迹。如果有，应当在开考前取出，按规定存放。在考试过

程中被发现，将按考试作弊处理。考生带入考场的文具袋和

水杯应为透明的，可看到里面所装物品。



9、迟到考生是否可以进入考点参加当次科目考试？

开考 15 分钟后（非英语科的外语科目考试开考前 15 分

钟），禁止迟到考生进入考点、考场参加当次科目考试。

10、考生如何验证身份进入考场？

考生在每科开考前 30 分钟凭准考证、身份证（现役军

人身份证件），通过人脸识别考生身份验证后，进入考场，

对号入座。

11、考生领到答题卡、条形码和试卷后应注意哪些事项？

考生领到试卷、答题卡、条形码后，须认真检查试卷、

答题卡页数，若有多张答题卡应认真核对答题卡页面是否正

确；核对条形码上的姓名、考生号、科目是否与准考证上的

内容相一致，如有缺页、空白页、漏印及条形码与考生本人

的姓名、考生号不一致，应举手说明更换。

12、考生如何正确粘贴条形码？

考生必须在单页码答题卡右上角的“条形码粘贴处”栏

内正确粘贴条形码。考生粘贴条形码时，需将条形码横贴在

答题卡“条形码粘贴处”栏框内，注意不能超出框外，避免

影响答题卡的扫描。当一份试卷有多张答题卡时，每一张答

题卡上都要粘贴条形码。

13、考试开始和结束时，该注意什么？



开考信号发出后方可开始答题；考试终了信号发出后，

考点统一宣布考试结束，考生应立即停止作答。考生在开考

信号发出前答题的或在考试终了信号发出后继续作答的，按

考试违规论处，取消该科考试成绩。

14、考生须用 2B 铅笔填涂的信息点包括哪些?

考生须用 2B 铅笔填涂以下栏目：①试卷类型（根据所

发试卷选 A 或 B，普通高考各科都分 A、B 卷）；②选择题答

题区的答案选项信息点；③选做题的题组号（题组名）或题

号信息点。考生错填或漏填试卷类型和选做题信息点的，其

选择题（客观题）和选做题答案无效。考生务必通过正规渠

道购买正牌的 2B 铅笔，使用假 2B 铅笔和非 2B 标准铅笔可

能影响答题卡扫描。

15、考生在作答时应注意哪些事项？

考生须在答题卡规定的区域答题。选择题用 2B 铅笔在

选择题答题区作答，非选择题用黑色字迹钢笔或签字笔作答。

作答选做题时，必须用 2B 铅笔填涂相应选做题题号信息点。

漏涂、错涂、多涂，答案无效。不准用规定以外的笔和纸答

题，不准在答卷、答题卡上做任何标记，否则答题卡无效。

考生不准随意修改答题卡上的题号，考生必须在指定的题号

里作答。凡不在指定答题题号框内作答、超出答题区域作答

或擅自更改题号作答，其答案一律无效。如果解答中有画表



或辅助线，先用铅笔进行画线、绘图，再用黑色字迹的签字

笔或钢笔描黑确认。

16、考生如何正确填涂选做题信息点？

考生作答选做题时，必须看清题号，同时，必须将自己

选择的题组号（题组名）或题号旁边的信息点“ ”用 2B

铅笔涂满涂黑。漏涂、错涂、全涂选做题信息点，选做题答

案无效，所造成的责任由考生自行承担。

17、考生可否提前交卷离开考场？

语文、数学、外语每科考试结束前 30 分钟起方可交卷

出场，交卷出场后不得再进场续考，也不得在考场附近逗留

或交谈。

高中学业水平选择考科目（物理、历史、化学、生物学、

思想政治、地理）禁止考生提前交卷。

18、考试结束后，考生可否将试卷、草稿纸等带出考场？

严禁将答题卡、试卷、草稿纸等带出考场，否则按考试

违规处理，取消该科考试成绩。

19、考试违规行为包括哪些？

考生有以下行为之一的，应当认定为考试违纪，取消该

科考试成绩：

（1）携带规定以外的物品进入考场或者未放在指定位置的；

（2）未在规定的座位参加考试的；



（3）考试开始信号发出前答题或者考试结束信号发出后继

续答题的；

（4）在考试过程中旁窥、交头接耳、互打暗号或者手势的；

（5）在考场或者教育考试机构禁止的范围内，喧哗、吸烟

或者实施其他影响考场秩序的行为的；

（6）未经考试工作人员同意在考试过程中擅自离开考场的；

（7）将试卷、答卷（含答题卡、答题纸等，下同）、草稿纸

等考试用纸带出考场的；

（8）用规定以外的笔或者纸答题或者在试卷规定以外的地

方书写姓名、考号或者以其他方式在答卷上标记信息的；

（9）其他违反考场规则但尚未构成作弊的行为。

考生有以下行为之一的，应当认定为考试作弊，取消高

考报名各科考试成绩：

（1)携带与考试内容相关的材料或者存储有与考试内容相

关资料的电子设备参加考试的；

（2)抄袭或者协助他人抄袭试题答案或者与考试内容相关

的资料的；

（3)抢夺、窃取他人试卷、答卷或者胁迫他人为自己抄袭提

供方便的；

（4)携带具有发送或者接收信息功能的设备的；

（5)由他人冒名代替参加考试的；

（6)故意销毁试卷、答卷或者考试材料的；

（7)在答卷上填写与本人身份不符的姓名、考号等信息的；

（8)传、接物品或者交换试卷、答卷、草稿纸的；

（9）其他以不正当手段获得或者试图获得试题答案、考试

成绩的行为。

（10）通过伪造证件、证明、档案及其他材料获得考试资格、



加分资格和考试成绩的；

(11)评卷过程中被认定为答案雷同的；

(12)考场纪律混乱、考试秩序失控，出现大面积考试作弊现

象的；

(13)考试工作人员协助实施作弊行为，事后查实的；

(14)其他应认定为作弊的行为。

考生有以下情形之一的，可以视情节轻重，同时给予停

考 1 至 3 年的处理；情节特别严重的，可以同时给予暂停参

加各种国家教育考试 1 至 3 年的处理：

（1）组织团伙作弊的；

（2）向考场外发送、传递试题信息的；

（3）使用相关设备接收信息实施作弊的；

（4）伪造、变造身份证、准考证及其他证明材料，由他人

代替或者代替考生参加考试的。

20、考生应了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相关条款有哪些？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相关条款：

第二百八十四条 非法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罪。非

法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二年以下

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第二百八十四之一 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中，组织作

弊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为

他人实施前款犯罪提供作弊器材或者其他帮助的，依照前款

的规定处罚。 为实施考试作弊行为，向他人非法出售或者



提供第一款规定的考试的试题、答案的，依照第一款的规定

处罚。 代替他人或者让他人代替自己参加第一款规定的考

试的，处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